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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736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苏州高新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56 

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参与设立中船重工（天津）军民融合 

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投资标的名称：中船重工（天津）军民融合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（暂定名，以工商核定名称为准）。 

 投资金额：公司拟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投资有限公司（主要发起人）等

合伙人共同发起设立中船重工（天津）军民融合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，该基金募集资金规模拟为人民币 40亿元，公司拟出资人民币 2 亿元。 

 交易风险：基金投资业务因决策失误及政策环境、经济环境、行业环境、

证券市场环境、投资标的经营管理等的影响，存在项目无法顺利退出、投资收益

不达预期的风险。基金设立尚处于筹划阶段，尚待进行工商设立登记及履行相关

备案手续。 

一、交易概述 

为把握“军民融合”国家战略孕育的市场机遇，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苏州高新”或“公司”）拟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投资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船投资”）等合伙人共同发起设立中船重工（天津）军民融

合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暂定名，以工商登记为准，以下简称“中

船基金”）。中船基金募集资金规模拟为人民币 40 亿元，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

人民币 2亿元。 

中船重工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筹）为中船基金的普通合伙人和基金

管理人，负责中船基金的日常经营管理，由公司与中船投资等共同发起设立，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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册资本拟为人民币 2,500 万元，其中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250 万元。 

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4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，会议

以 8 票通过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参与设立中船重

工（天津）军民融合创业投资基金（有限合伙）的议案》，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

层办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各项事宜。 

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 

二、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

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20118MA05MAUR0Q 

成立日期：2016 年 12月 23日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地址：天津自贸试验区（中心商务区）响螺湾庆盛道 966号中船重工大

厦二十九层 2902室 

法定代表人：张健德 

注册资本：100,000 万元人民币 

经营范围：以自有资金对制造业、电力生产和供应业、热力生产和供应

业、燃气生产和供应业、水生产和供应业、建筑业、批发和零售业、交通运输

业、仓储业、邮政业、信息传输业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、农业、林业、牧

业、渔业、采矿业、金融业、房地产业、租赁和商务服务业、科学研究和技术

服务业、水利行业、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、教育行业、卫生和社会工作行

业、文化业、体育业、娱乐行业进行投资；投资咨询。 

三、基金管理人设立方案 

中船基金委托中船重工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，以工商登记为

准，以下简称“基金管理公司”）进行管理。基金管理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
出资额 

（万元） 

出资 

比例 

出资 

方式 

1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1,500 60% 货币 

2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50 10% 货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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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其他出资方合计出资额 750 30% 货币 

合计 2,500 100% - 

四、基金设立方案 

（一）基金基本信息 

1、基金名称：中船重工（天津）军民融合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（暂定名，以工商登记为准） 

2、基金规模：40亿元人民币。 

3、基金期限：8 年，自成立日起算，其中投资期 4 年，退出期 4 年。经合

伙人大会通过投资期、退出期均可延期一次，每次延期原则上不超过 1年。 

4、基金投资领域：军民融合技术及应用。 

5、募资认缴和出资：全体合伙人均以货币方式对基金出资。基金分三期缴

付出资，募集资本达到预计规模或截止到基金投资期末，基金募集结束。 

出资次数 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

预计出资时间 2017年底 2018年底 2019年底 

募资金额 8亿元 16亿元 16 亿元 

6、基金合伙人情况 

合伙人类型 合伙人名称 
出资金额 

（亿元） 

出资 

比例 

有限合伙人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9.50 23.750% 

有限合伙人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.00 5.000% 

有限合伙人 其他有限合伙人合计出资额 28.25 70.625% 

普通合伙人 中船重工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0.25 0.625% 

合计 40.00 100.00% 

 

（二）基金管理模式 

1、管理及决策机制 

基金采用有限合伙制，出资人包括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。基金管理公司

作为普通合伙人管理基金的日常运作；其他出资人为有限合伙人，以其认缴的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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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额为限对基金债务承担有限责任，通过委托管理协议委托基金管理公司进行专

业化运作。 

合伙人会议是基金的最高权力机构，依照《合伙协议》行使权力。除合伙人

会议决议事项外，其余事项均由普通合伙人决定。 

2、管理费：基金存续期内，管理费以基金实缴总额扣除收回的投资成本的

余额为基础，按照 2.0%的费率计提；在基金退出延长期及清算期，不支付基金

管理费。 

3、收益分配：遵循先回本后分红原则，投资收益首先覆盖全体基金合伙人

的实缴出资总额。基金整体年化收益率低于 6%（含）时，收益归全体基金合伙

人所有；基金整体年化收益率高于 6%的部分为超额收益，超额收益的 80%为基金

合伙人所有，超额收益的 20%用于基金对普通合伙人的业绩奖励。 

4、退出模式：IPO上市退出、协议转让、并购等。 

五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中船基金依托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，具有丰富的项目储备和灵活的退出渠

道。投资中船基金有利于公司深度融入国家军民融合战略，与公司旗下相关产业

板块形成互动，在获得投资收益的同时推动公司的产业转型。 

本次对中船基金的投资期限较长，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短期业绩。 

六、风险提示 

中船基金投资领域涵盖船舶及海工装备、新材料、核电、新能源、医疗器械、

特种装备等，相关行业的国家政策变动对投资项目的收益影响较大。在基金运作

过程中，存在决策失误或因经济环境、行业环境、证券市场环境、投资标的经营

管理等因素，导致无法达到预期收益的风险。为此，中船基金将强化制度体系建

设和风险控制，密切跟踪政策，加强对项目的论证研究，审慎决策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基金设立尚处于筹划阶段，基金的合伙人尚未完全确定，

基金合伙协议尚未签订。基金尚待进行工商设立登记及履行相关备案手续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苏州高新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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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 

 

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年 8月 5日 


